
天津市照明协会 

广告标识照明专业委员会工作条例 

（讨论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本专业委员会是由全市及外省市从事广告、标识照明设计、

制作、施工的相关企事业单位，自愿结成非营利的群众社会组织，不具有

独立的法人资格，在天津市照明协会的统一领导和管理下开展工作，具有

独立开展活动，自主发展的权力。 

第二条 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围绕照明理论与实践，

进行交流与合作等专业活动，努力为会员服务，推动专业业务的发展，协

助协会做好章程规定的业务范围内的工作。 

 

第二章  工作范围 

第三条 专业委员会的工作范围： 

指导、协助会员单位在新建、改建和扩建的建筑物、构筑物、特殊景

观元素、公园、自然风景区、广场、商业街等景物，从事广告及标识设计、

制作及施工。 

第四条 大力发展会员，利用本市及外省市照明界设计、生产、施工、

科研、管理等相关资源，定期组织专业内会员开展活动，提高企业的整体

综合素质与自身的生存、发展能力。 

第五条 学习并执行国家《广告法》、城市户外 LED 广告屏干扰光条件

限制等相关规范。提高工程施工质量，保证安全及使用寿命。 

第六条 使会员单位在室内、外各工程项目设计、安装、施工工作有

整体综合素质的提升： 

1.了解美学、色彩学、色度学、色彩心理学、视觉心理学、园林学、

艺术照明的要素。 

2.掌握其功能特性和安装、测试方法，确保室外广告、小品和标识照

明的构思、构图、创意应有的特色， 

3.确保不同环境区域、不同面积的广告与标识照明的平均亮度、最大



允许值、亮度均匀度、所选用光源的一般显色指数与亮度和背景亮度的对

比度。 

4.力求新颖、美观、又富有时代气息，画面的图形、文字和尺度搭配、

色彩的使用应简洁、明快、协调，具有可读和显目性，而且应和街区大环

境中其他元素协调一致。 

5.可选用 LED、变色霓虹灯、光纤霓虹灯、金卤灯，柔性灯箱、光纤

照明、导光管、大屏幕显示屏、广告标志、全息图广告标志、太阳能路标

多种形式。材料选择、安装方法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按总体规划要求

统筹规划，还要考虑视觉上应有良好的连续性和导向性。 

第七条 进行必要的理论知识学习与实践研究，交流企业管理、企业

文化等经验，互惠互利、互通信息、搭建平台、抱团取暖。探索企业发展

的新途径和新方向。更好地推动我市照明业的健康发展。 

 

第三章  组织 

第八条 本专业委员会设主任委员 1 名、副主任委员 1 名、委员若干

名。主任委员由协会副会长杜永洪担任。依托单位为中之力搏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办公地点为天津市津南区辛柴路 4-2 号。依托单位将为本照明专

业委员会创造必要的工作条件并对其开展工作予以积极支持。 

 

第四章  经费来源 

第九条 本专业委员会活动经费来源： 

专业委员会不设专门的财会人员，财务管理纳入协会的财务管理，收

取的会费归协会所有。专业委员会收取的会费及筹集的经费，全部上交协

会。会费收入按 5:5 比例留作本专业委员会经费；开展技术咨询、技术服

务等活动筹集的经费，协会留 6%的税费，其它由本专业委员会实行专款

专用。 

 

第五章  附则 

第七条 本专业委员会《工作条例》需向天津市照明协会备案生效。 

 



 

 

 

 

天津市照明协会 

照明工程施工专业委员会工作计划  

（讨论稿） 

一、积极发展会员。 

二、委员会每年至少召开一次工作会议。 

三、组织广告照明、标识照明设计、技术、施工、验收及相关知识和

内容的规范学习培训。 

四、组织经验交流会 1-2 次。 

五、积极推荐优秀照明工程项目，组织调研考察参观。 

六、参加、参与室内、外照明专业技术和各种形式的技术服务活动。 
 

 

 

  


